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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（公司的孙

公司）关于西藏珀阳劳务有限责任公司、八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

公司诉巨能建安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

1、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：2021 年 8 月 11 日 

（2）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：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

民法院 

（3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： 

原告：西藏珀阳劳务有限责任公司。 

被告一：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； 

被告二:八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。 

（4）案件的基本情况： 

案由：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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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标的：2,041.06 万元 

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

1,982.8111 万元；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金(截止

2021 年 7 月 19 日，暂计金额为:582,527.00 元) ；3、判令被

告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；4、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由二被

告承担。 

诉讼理由：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9 年 10 月期间签订了《建设

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(下称 “分包合同”)，该分包合同约

定了对“八宿海螺 110 万吨粉末站及 4. 5MW 余热发电项目机电

设备安装”项目合同价款、支付方式、承包范围及方式、安全管

理等相关条款。在签订分包合同后，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立即着

手此项目的进场施工，最终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9 日、2020 年 10

月 18 日完成了第一条生产线以及第二条生产线，现该两条生产

线均已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。根据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分包合同

第 9.1.2 条约定,被告一应将工程款按月支付给原告，但被告并

未按照分包合同约定按时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。分包合同第 10.3

条约定，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后，原被告结算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

内，被告一应支付原告至工程结算金额的 97%， 经原被告双方

对账核算,被告一尚欠工程款 1,982.8111 万元。根据分包合同第

11.8 条约定，如被告不按时向原告支付款项时，延期时间超过

30 天以上的，从超过应付款第 31 天起，应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

期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延期支付款项的利息，截至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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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9 日，暂计金额为:582,527.00元。根据《合同法》相关规

定，被告二作为发包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此项目本地

的实际公司八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对被告一所欠工程

款承担连带责任。二被告拒不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

的合法权益。原告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特诉至法院，望判如所请。 

答辩内容: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西藏

珀阳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系双

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。巨能建安已严格按

照劳务分包合同履行工程款项支付义务，珀阳劳务主张的工程款

项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，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。 

答辩理由：1、2019.10 月巨能建安与珀阳劳务签订的“建

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”。根据合同约定，巨能建安将巴宿海

螺 110万吨粉磨站及 4.5MW余热发电项目机电安装劳务工程分包

珀阳劳务实施，该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且合同未

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该合同依法成立有效，受法律保护。2、

根据《劳务分包合同》2.1 条约定，涉诉分包合同实行劳务总价

包干价，包干含税总价为 1,350.00 万元。合同第五条、第六条

均明确约定，涉诉分包合同实行含税包干总价，且合同 5.1 条对

包干价包含具体范围进行明确约定。巨能建安已严格按照合同第

九条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珀阳劳务工程进度款项，不拖欠任何其

任何工程款项。3、珀阳劳务进场施工后，因其不具备施工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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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能建安将“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”项下的水泥库存储及

输送、粉磨站区域电气及场外关网果园管线工程劳务另行分包第

三方单位施工。4、分包珀阳劳务施工项目尚未进行工程结算和

对账核算，珀阳劳务主张的拖欠工程款金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。 

2、判决、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

2021 年 8 月 11 日收到的法律文书中无传票，经电话咨询经

办法官，告知尚未确定开庭时间，已委托律师在举证通知书要求

日期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。 

3、案件执行情况 

无。 

4、调解情况 

无。 

5、二审情况 

无。 

6、再审情况 

无。 

7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

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重庆巨能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公司的子公司）与

周伟胜、杨智、白时相代位权纠纷案件 

1、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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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：2021 年 7 月 14 日 

（2）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：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人民

法院 

（3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： 

原告：周伟胜、杨智、白时相 

被告为：重庆巨能（建设）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天宝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，第三人：重庆力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

（4）案件的基本情况： 

涉诉金额：1,092.19 万元 

诉讼请求：判令二被告在第三人重庆力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欠付原告的款项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支付款项 952.18 万元及利

息（暂定）140.00 万元，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由二被告承担。 

答辩内容及理由:答辩人重庆巨能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与

第三人重庆力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无任何合同关系，亦非重庆

力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债权人，该案为代位权纠纷，重庆巨能建

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与重庆力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债权

债务纠纷，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，该案适格被告应为重庆市天宝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2、判决、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

本案尚未开庭审理。 

3、案件执行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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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调解情况 

无。 

5、二审情况 

无。 

6、再审情况 

无。 

7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次诉讼胜率较大，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

无负面影响。 

（三）重庆巨能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公司的子公司）与

桦湖商贸诉巨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

1、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公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3 日 

（2）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名称：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，

一审采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赵咏梅独任审理 

（3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： 

原告：重庆桦湖商贸限公司。 

被告一：重庆巨能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； 

被告二：刘智良。 

（4）案件的基本情况： 

涉诉金额：1,286.00 万元 

诉 讼 请 求 ： 1. 判 令 被 告 巨 能 公 司 支 付 原 告 货 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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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,815,476.00 元及利息（以 12,815,476.00 元为基数，按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5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，从

2021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；）2.判令被告巨能公司

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 50,000.00 元；3.判令被告刘智良对被告

巨能公司的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、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4 本案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。 

答辩内容及理由:1.巨能公司已向原告付清全部货款，在款

项付清后，原告在 2017年 8月 14日向巨能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，

巨能公司不欠付原告任何材料供应款，一切经济纠纷与巨能公司

无关，因此巨能公司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已清，不欠付原告货款。

2.本案第二被告刘智良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，并非巨能公司

的授权人员，也并非巨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无权代表巨能公司

签署与结算相关的文件。且原告在向巨能公司出具承诺书后，时

隔四年单方面与刘智良签署与承诺书内容完全违背的结算单，明

显不属于善意第三人，有违诚实信用。所以，刘智良于 2021 年

4 月 18 日与原告签署的欠付钢材款的结算单不对巨能公司具有

约束力。3.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时，涉案项目已完工，不再需

要购买钢材，从承诺书出具之日至 2021 年 4 月 18 日，不可能再

产生 1,200.00 余万的钢材款，所以刘智良出具的结算单内容虚

假；且原告在承诺书之后，长达四年的时间从未向巨能公司主张

过钢材款，其仅凭刘智良出具的结算单向巨能公司提起诉讼，明

显与常理不符，巨能公司认为结算单是刘智良与原告串通签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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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目的是为了向巨能公司多索要钢材款。4.根据原告提交的采购

合同，所有款项主体封顶后一个月内付清，而涉案项目于 2017

年 3 月 30 日完工，即使本案原告所称的未付清款项，其向巨能

公司主张货款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，无权再要求巨能公司支付货

款。 

2、判决、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

案件尚在一审过程中，分别在 2021年 6 月 7 日、8 月 24 日

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，尚且未判决。 

3、案件执行情况 

案件尚在一审过程中，尚未执行。 

4、调解情况 

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，尚未达成调解。 

5、二审情况 

案件尚在一审过程中，尚未二审。 

6、再审情况 

案件尚在一审过程中，尚未再审。 

7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预计本次诉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

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二、其他重大诉讼目前进展情况 

以下事项为公司以前年度发生但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进展

情况。 

序号 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收到司法文 涉诉金额 案由 诉讼/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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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时间 阶段 

1 
昆明杨林建工

有限公司 

云南莱耀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、重庆巨能建设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、重庆巨能建设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

2020 年 7 月 2,380.00 
建设工程

合同纠纷 

已达成调解

协议，履行

中。 

2 
攀枝花市森茂

置业有限公司 

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

工程有限公司 
2020 年 10 月 1,000.00 

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 
一审审理中 

3 

阜阳市水利建

筑安装工程公

司 

博乐市阳光丰源投资建设有

限公司、重庆巨能建设集团

路桥工程有限公司、重庆巨

能建设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

司博乐分公司、博乐边境经

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、博乐

市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0 月 7,373.00 
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 
重审中 

4 

重庆市四季风

日用品有限公

司 

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

工程有限公司 
2020 年 9 月 1,107.00 

买卖合同

纠纷 
履行中 

5 
大足新生煤业

有限公司 
重庆渝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8,100.00 

财产损害

赔偿纠纷 
二审审理中 

6 
酉阳县石鑫矿

业有限公司 

重庆万利万达高速公路有限

公司 
2020 年 9 月 1,872.82 

财产损害

赔偿纠纷 
一审审理中 

三、影响分析 

以上诉讼事件涉及主体为公司的下属子公司。预计上述诉讼

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。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请投资人关注相关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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